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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立賢教育基金會 函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18
號4樓
承辦人：陳盈如
電話：(02)25337008
傳真：(02)25339019

受文者：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6日
發文字號：立賢字第11500000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50000001_Attach1.pdf、1150000001_Attach2.pdf)

主旨：檢送本會115年度獎助學金（含【The Shiner清寒獎助學

金】及【火炬助學計畫】）申請標準及辦法，敬請　貴校

於民國115年4月2日前向本會提出申請，請　查照。

說明：

一、申請項目分為兩項：【The Shiner清寒獎助學金】及【火

炬助學計畫】，請每位同學擇一申請，詳細規定請見「申

請辦法」說明。

二、兩項獎學金合計每校總申請件數上限三件，人數超過恕不

受理。

三、「獎助學金申請表」如附件，請自行列印填寫。亦可至雲

端下載檔案https://reurl.cc/N2adde以電腦繕打。

四、申請學生需填妥本會申請書之「獎助學金申請表」及檢附

所有必備文件交由校方。

五、校方檢核所有文件並填妥紙本「獎助學金資料表」及線上

確認表單(https://reurl.cc/kp5WAK)後，統一於115年4月

2日前寄回本會(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18

檔　　號:
保存年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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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4樓)。

六、本會審核通過後，將開立即期支票予學校，並託由學校轉

發入選學生。書籍或獎助學金之發放與【火炬助學計畫】

後續執行方式，將於115年5月20日前發公文至各校說明相

關核發事宜，請靜候通知。

正本：福智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福智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新屋高級中等學校、臺南
市私立新榮高級中學、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臺北市私立景文高
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臺南市立南寧
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臺中市明台高級中學、宜蘭縣立南澳高級
中學、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彰
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南投縣
立旭光高級中學、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雲林縣立麥寮高級中學、嘉義縣立永
慶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東港高
級中學、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高級中
學、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臺北
市立復興高級中學、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臺北
市立育成高級中學、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臺北市立
內湖高級中學、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永春
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南湖高級
中學、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
學、臺北市私立衛理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文德
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幼華高
級中等學校、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臺北市
私立強恕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大同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臺北
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新北市
立明德高級中學、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林
口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泰山高
級中學、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
學、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高雄
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立志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立志
高級中學、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臺中
市立后綜高級中學、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臺中
市立西苑高級中學、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天主教道明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道
明高級中學、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苗栗縣私立
建臺高級中學、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臺灣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大
華高級中等學校、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新
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天主教光仁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臺中市
華盛頓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光啟學

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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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光啟高級中等學校、復旦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復旦高級中等學
校、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嘉陽學校財
團法人臺中市嘉陽高級中學、剛恆毅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及人高級中學、鄭義燕學校財團法人新北
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中華中學學校財團法人新
北市中華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明達高級中學、嘉義市私立仁義高級中學、揚子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
揚子高級中等學校、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義峰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義峰高
級中學、臺南市私立港明高級中學、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宜寧學校財團法
人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
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
學、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
中學、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慈
明高級中學、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
學、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
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致用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玉山高級中學、高雄市私立義
大國際高級中學、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啟英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啟英高級
中等學校、南投縣私立三育高級中學、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四維學校財團法人
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至善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至善高級中等學校、清華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
清華高級中等學校、桃園育達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臺南市六
信高級中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雲林縣私立巨人高級
中學、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
級中等學校、臺灣省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臺南
市立土城高級中學、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高雄市立
高雄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中山
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高雄市立瑞祥高級
中學、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
學、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
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國立員林高級中學、國立屏東
高級中學、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國立鹿港高級中學、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國立臺
南第二高級中學、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國立竹東高級中學、國立竹南高級中
學、國立新化高級中學、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國立新竹高級中學、國立新營高級
中學、國立中興高級中學、國立善化高級中學、國立鳳山高級中學、國立旗美高
級中學、國立馬祖高級中學、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國立斗六高級中學、國立金門
高級中學、國立潮州高級中學、國立卓蘭高級中等學校、國立花蓮高級中學、國
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國立屏北高級中
學、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國立
東石高級中學、國立溪湖高級中學、國立臺東高級中學、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國
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國
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誠正中學、明陽中學、雲林縣立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新北
市立板橋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方濟會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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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高級中學、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副本：

45



財 團 法 人 立 賢 教 育 基 金 會 ─ 獎 助 學 金 申 請 標 準 及 辦 法 

ㄧ、獎學金名稱：115年度 獎助學金（含【The Shiner清寒獎助學金】及【火炬助學計畫】） 

二、適用對象：家境困頓、認真學習、品行優良的公私立高中職學子。 

＊兩項獎學金合計每校總申請件數上限三件。 

三、申請時間：115/04/02截止（以郵戳為憑） 

四、申請資格：由學校推薦符合以下任一條件，且非現正接受本會「火炬助學計畫」資助之學生。 

1. 家境清寒或遭逢家變（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認定標準即可），仍有優秀表現或良好品格者。 

   *具清寒證明，或各校教師認定並推薦之家境困頓、亟須扶助鼓勵者。 

2. 舉凡於某領域（學業、品德、技能或其他）有優良表現或展現高度的潛能與興趣者。 

五、申請項目說明：請每位申請同學從下列兩項中擇一申請。 

 The Shiner 

清寒獎助學金 
火炬助學計畫 

獎助金額 單次性 NTD $3,000元 長期資助（至畢業）每人每月 NTD $2,000元 

申請資格 全國高中職在學生 全國高中職高一、高二在學生（＊高三同學無法申請） 

評估要件 符合前述申請資格 
除符合前述申請資格外，家中經濟及整體學習狀況更需長期

協助或支持，且有意願完成規定義務（說明如下）者。  

受獎期間

義務 
無 

獲獎學生於受獎期間（每學年）須完成以下 3項任務： 

請推薦教師確認學生可完成任務，方可申請 

1. 參與志工服務至少 6小時（需取得服務證明） 

2. 課外自主學習（以下擇一完成） 

ex:(1)參與立賢舉辦之「暑假免費線上課程」至少 4小時。 

  (2)參加課外講座/課程/工作坊（需取得參與證明） 

  (3)觀賞藝文表演/參觀展覽（需檢附票券影本） 

  (4)閱讀課外讀物（需於總心得反思寫上書名、作者） 

  (5)其他：可提出自訂方案與立賢討論。 

3. 志工服務與課外自主學習總心得反思（500字以上） 

＊請於 5月中旬確定入選後，於 8/18（二）前依本會規定，

完成以上任務並繳回相關佐證資料，否則不予核發獎金。 

＊詳細規定請見「入選名單」公告後發布之公文。 

獎金核發

時間 

預計 5/20（三）前 

寄發支票至學校 
9月初寄發支票至學校（受獎學生須於 8/18前完成義務） 

經審核 

未獲獎者 
致贈選書一本 

基金會將視申請者整體表現或狀況評估，擇一辦理： 

1. 致贈選書一本 

2. 發給 The Shiner清寒獎助學金$3,000元 

備註 
本會將於 5/8公告獎助學金「獲獎名單」、火炬助學「入選名單」，5/20前發公文至各

校，並檢附書籍、【獎助學金】支票、【火炬】後續執行方式等，請靜候通知。 



六、注意事項： 

1. 由學校統一辦理申請，個別申請者恕不受理。 

2. 已獲學雜費項目全額減免、其他單位提供之獎學金者，本會仍接受申請。 

3. 本會將視情況指派人員致電或實際至校訪查。 

4. 如未能接受訪視或有不符合本會規定之任何一項者，則取消其申請。 

七、申請文件（學生完成）： 

  凡申請人符合以上各項規定者，請於本學期正式註冊後，備妥以下文件向學校申請。 

  可自公文附件或本會網站 https://www.theshiner.org/news151.html 列印填寫， 

  亦可至雲端「下載檔案」https://reurl.cc/N2adde以電腦繕打(*不受理線上要求共用存取權)： 

1. 獎助學金申請表（附表二）：請詳實填寫個人基本資訊。 

2. 學生自傳（附表三）：請簡述家庭情形、個人興趣、志向等，或任何想讓本會了解的事情，不

限字數，毋須制式。 

3. 學校教師推薦函（附表四）：煩請老師將申請學生的家庭、學習、個人情況詳實以告，並敘明

學生須特別照顧及關心之處，不限字數，毋須制式。本會將視情形深入了解，盡可能提供協助。 

4. 火炬助學行動方案（附表五）：本項僅申請【火炬助學計畫】者須填寫。 

5. 註冊費通知單或收據影本：為了解學生每學期需負擔費用，請提供本學期註冊費（包括學費、

雜費等）繳費通知單或收據影本一份。 

6. 成績單：前一學期（114-1）加註各科分數之學校成績單正本或蓋學校章戳之成績單影本一份。 

7. 各類證明：低收入戶、清寒、特殊境遇、身心障礙、各類證書、獎狀等（無則免附）。 

八、申請流程（學校承辦人完成）： 

1. 申請學生資料經校方審查屬實，請學校承辦人填寫獎助學金資料表（附表一）後，連同所有學

生之申請文件，於115/04/02前(以郵戳為憑)將附表一～附表五寄回本會（104台北市中山區南

京東路三段118號4樓），請承辦人員務必確實完成以下步驟： 

(1) 填寫線上確認表單 https://reurl.cc/kp5WAK 

(2) 寄出申請同學填寫完成之附表一～附表五文件。 

2. 本會將開立即期支票，分別於前述獎金核發時間，託由校方轉發予審核通過獲獎者。 

3. 本會將於115/05/08後，於官網〔最新消息〕公告獎助學金「獲獎名單」、火炬助學「入選名單」。 

4. 以上內容若有任何問題，請來電本會洽詢：(02)2533-7008 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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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立賢教育基金會 115 學年度獎助學金資料表 

為免延宕獎助學金撥付時程，影響學生權益，請貴校承辦人員務必確認以下各欄

均填寫正確；本會將統一開立即期支票予貴校，並請校方轉發申請人。 

完整版申請表可至雲端「下載檔案」https://reurl.cc/N2adde 以電腦繕打（*不受理線上要求共用存取權） 

學校名稱  

獎學金申請件數 

*每校上限 3件 

The Shiner清寒獎助學金  件，火炬助學  件，共  件 

序

號 
學生姓名 年級 推薦教師姓名 申請項目 

1    

□ The Shiner

清寒獎助學金 

□火炬助學 

2    

□ The Shiner

清寒獎助學金 

□火炬助學 

3    

□ The Shiner

清寒獎助學金 

□火炬助學 

學校支票抬頭 

*請務必與出納/會

計確認正確無誤！ 

 

承辦人姓名/職稱  聯絡電話： 

□已確認完成填寫「線上確認表單」https://reurl.cc/kp5WAK 

*申請截止日期：115/04/02 前(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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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立賢教育基金會 115 學年度獎助學金申請表 

完整版申請表可至雲端「下載檔案」https://reurl.cc/N2adde 以電腦繕打（*不受理線上要求共用存取權） 

申請項目 

(擇一申請) 

□ The Shiner 清寒獎助學金 

□ 火炬助學(需多填附表五) 
□公立高中職 □私立高中職 

 

照

片 

可貼實體照片 

或 

彩色列印之照片 

學生姓名  生理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就讀學校 
校名： 

所在縣市、區域： 

科別： 

年級： 

聯絡方式 
電話： 

手機： 
個人 Email  

家庭成員 

父親  年齡  職業  

母親  年齡  職業  

照顧者 □父 □母 □祖父母 □其他＿＿＿＿ 經濟來源 □父 □母 □祖父母 □其他＿＿＿＿ 

其他 

成員 

姓名、與申請人關係、年齡、就讀/就業狀況 

家中已申請 

之各項補助 

(請勾選) 

□無申請任何補助 

□低收入戶(第      款(類) )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 □急難救助 □老人津貼 □失業補助 

□身心障礙津貼(類別＿＿＿度) □其他社福團體協助                           □其他                             

居住情況 

□自有住宅 □租屋(每月約＿＿＿＿＿元) 

□親友家   □宿舍(每月約＿＿＿＿＿元) 

□其他____________ 

交通方式 

□步行 □大眾運輸 □校車 □家長接送 

□其他____________ 

*交通費每月約＿＿＿＿＿元 

推薦教師 

姓名： 

電話： 

手機： 

教師 Email： 方便電話聯絡時間(請具體說

明，ex:平日上午、放學後)： 

 

請打✓確認

已備妥資料 

□ 申請表(附表二)  □ 自傳(附表三) □ 導師推薦函(附表四) □ 火炬助學行動方案(附表五)    

□ 註冊費通知單或收據影本  □ 成績單正本或經學校蓋章之影本  □ 其他證明文件(至多 5 頁)  

申請人簽名： 
申請

日期 
民國 115年 3 月   日 推薦教師簽章： 

        ◎以下為本會審查填寫◎ 

審核程序 審核結果 審核人員 備註 後續追蹤 

初審 
火炬 獎學金  書  備註 

 

 

 

    

複審 
火炬 獎學金 書 備註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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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傳 

此份內容能幫助基金會更了解你的現況與需求，亦為審查重點依據，可視個人狀況調整

格式撰寫，你的用心填寫可以使我們有機會提供更適切的協助(*切勿使用 AI 生成工具) 

◎ 家庭狀況敘述 

(請簡述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或其他任何需特別協助的情況) 

 

 

 

 

◎ 個人簡介 

(感興趣的學科、未來的志向/夢想…等，或其他任何想讓我們了解的事情) 

 

 

 

 

◎ 課外活動 

(興趣、參加校內外活動及感想、打工及其時間性質，或其他想與我們分享關於你的事) 

 

 

 

 

◎ 與他人的互動 

(和我們分享你與家人、朋友的互動，或曾經幫助他人的小故事) 

 

 

 

 

◎ 獎助學金使用規劃 

(如果你得到這筆獎學金，預計如何分配使用?) 

 

 

 

◎ 基金會將不定期提供免費、實用、有趣的線上課程、講座（科系探索、

理財、情感及關係探索、手機攝影…）或實體活動、心理支持給所有

申請獎學金的同學。立即掃碼加入立賢的 LINE 社群！也歡迎你許願

感興趣的課程內容讓我們知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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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師推薦函 

您填寫的內容為審查參考依據，請將申請學生之家庭、學習、個人情況詳實以告，

若該生有需特別照顧及關心的部分，煩請加以註明，謝謝！ 

◎ 申請學生之家庭及經濟情況敘述 

（家中的經濟來源、每月是否申請政府補助、在校各項費用繳交情形） 

 

 

 

 

 

 

 

 

◎ 申請學生之在校表現 

   （學習狀況、品格態度、個人特殊情形） 

 

 

 

 

 

 

◎ 申請學生之未來升學或職涯規劃  

   （個人特殊才能表現、感興趣之學習領域或升學、就業方向） 

 

 

 

 

 

 

◎ 其他（任何須特別照顧及關心之處）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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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助學】行動方案 

除附表二~四，【火炬助學】申請者須再填寫此表（申請 The Shiner 清寒獎助學金者免填）。 

◎ 志工服務預計規劃 

（若獲得火炬助學資助，預計至什麼（類型）機構/單位進行服務？為什麼？何時進行？請

簡述服務內容） 

可參考各縣市志工服務網站、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網之資訊，或詢問學校、就近的村里長辦公

室、社福團體、圖書館等是否有招募志工的需求。 

 

 

 

 

 

 

 

◎ 課外自主學習規劃 

（若獲得火炬助學資助，我預計參與哪方面/領域/類型的學習？請簡述學習內容） 

請善用網路資源尋找免費學習資源，或加入立賢 Line 社群參與免費線上學習課程。 

→加入社群：https://reurl.cc/aVlvOl 

 

 

 

 

 

 

 

＊若獲得補助，我必須於受獎期間（每學年）完成以下任務，了解請打勾： 

□ 參與志工服務至少 6小時（需取得服務證明） 

□ 課外自主學習（詳見「獎助學金申請標準及辦法」說明） 

□ 志工服務與課外自主學習總心得反思（500字以上） 

 

請於 5月中旬確定入選後，於 8/18（二）前依本會規定，完成以上任務(詳細內容

將於入選通知公文中說明)，並繳回相關佐證資料，否則不予核發獎金。 

 

我已了解並願意遵守以上規定，請簽名: _________________ 

 

附表五 


